
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合同 

 

 

  甲 方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 法定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____________ 电话：

____________ 

 

  法定代表人：____________ 职务：____________ 

 

  乙 方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 法定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____________ 电话：

____________ 

 

  法定代表人：____________ 职务：____________ 

 

 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用地管理法律、法规和国家有关

规定，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订立本合同，共同遵守。 

 



  第二条 甲方提供给乙方使用的国有土地位于                   ，面积为        

平方米。其位置与四至范围如本合同附图所示。附图已经甲、乙双方确认。 

 

  第三条 本合同项下的土地使用年限为____年，自本合同签字之日起算。 

 

  第四条 乙方同意向甲方支付场地使用费，包括土地开发费和土地使用费。或：

乙方依据合资或合作企业合同，由乙方中的（注：中方合资者或合作者）向甲方支

付场地使用费，包括土地开发费和土地使用费。 

 

  第五条 土地开发费为每平方米        元人民币，总额为        元人民币。

乙方（或中方合资者或合作者）须于本合同签字之日起____日内全部付清。 

 

  乙方（或中方合资者或合作者）支付了全部土地开发费后____日内，。甲方应

为乙方办理土地登记（或变更登记）手续，颁发（换发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

地使用证》。 

 

  第六条 土地使用费为每年每平方米        元人民币（美元或港元等），自        

年____月____日起，乙方（或中方合资者或合作者）应于每年____月____日前向甲

方缴纳当年的土地使用费。 

 

  土地使用费收取标准五年后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由甲方作相应调整，调整后乙方



应自调整年度起按新标准缴纳土地使用费。 

 

  乙方依照有关规定可以享受减免优惠政策的，可依照减免规定拟定此条。 

 

  第七条 除本合同另有规定外，乙方应在本合同规定的付款期限内将合同要求支

付的费用汇入甲方银行账号内。银行名称：             银行        分行，账户

号                   . 

 

  第八条 该土地用于建设        项目，乙方必须按规划要求和规定用途使用土

地。 

 

  在本合同期限内，乙方确需改变土地用途的，经甲方同意后办理变更土地用途

的手续。 

 

  第九条 甲方同意承担该土地的征地、拆迁、界址定点具体事务，并于        年

____月____日前交付土地。 

 

  乙方应妥善保护界桩，不得私自改动，界桩遭受破环或移动时，应及时书面报

告甲方，请求重新埋设，所需费用由乙方承担。 

 

  第十条 土地使用年限期满或乙方提前终止经营时，本合同同时终止履行。乙方



应向甲方交还土地使用证，办理注销登记手续。乙方对该土地内投资建设的建筑物、

附着物有权处置，但时间不得超过        ，逾期由甲方无偿取得。 

 

  第十一条 乙方依据本合同通过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不得转让、出租、抵

押。如需转让、出租、抵押，必须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

转让暂行条例》规定办理出让手续，补交出让金。 

 

  第十二条 如果乙方（或中方合资者或合作者）不能按时支付土地使用费，从滞

纳之日起，按日加收应缴费额____%的滞纳金。滞纳期超过6个月的，甲方有权无偿

收回土地使用权。 

 

  第十三条 如果由于甲方的过失，致使乙方延期占有土地使用权，则本合同项下

的土地使用期限应相应推延，乙方有权请求赔偿。 

 

  第十四条 如果乙方在该土地上连续两年不投资建设，甲方有权收回土地使用

权，乙方已付土地费用不予返还。 

 

  第十五条 本合同订立、效力、解释、履行及争议的解决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

律的保护和管辖。 

 

  第十六条 因执行本合同发生争议，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按     



项解决：（1）提请仲裁机构仲裁；（2）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 

 

  第十七条 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后生效。 

 

  第十八条 本合同所有日期均为公历。 

 

  第十九条 本合同一式____份签署，甲乙双方各执____份。 

 

  第二十条 本合同于        年____月____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       省市

（县）签订。 

 

  第二十一条 本合同未尽事宜，可由双方约定后作为合同附件。 

 

  本合同附件是合同的组成部分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 

 

  甲 方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乙 方：

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  法定代表人：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

________________ 
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年____月____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

____月____日 


